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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發展更新資料

本公告乃恒發洋參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及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作出的自願
公告，旨在知會其股東及有意投資�有關本集團之最新業務發展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，本公司與金
天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金天醫藥」）訂立意向書（「意向書」）。金天醫藥為一間於香�
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公司（股份代號：2211）。

根據意向書，本公司與金天醫藥於以下方面展開戰略合作：

(1) 金天醫藥利用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的零售網路、分銷渠道、移動行銷、跨
境電商及O2O平臺全面分銷本公司的西洋參及相關產品。本公司則利用在西洋參行
業的專業優勢及經驗支持金天醫藥開展此項業務。

(2) 本公司與金天醫藥在健康產品研發等方面開展全方位的合作。

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金天醫藥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
第三方且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關連人士概無關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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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立意向書的理由及裨益

本集團主要從事採購及批發西洋參。

金天醫藥主要從事分銷與零售藥物及其他醫藥產品，乃中國東北地區領先的醫藥零售商
及分銷商。

憑藉訂立該意向書，本集團可將其在西洋參行業的優勢與金天醫藥的零售網絡、分銷渠
道及其他平臺相結合，從而擴大其在中國的業務。因此，董事會認為訂立該意向書符合
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
未必會就正式合作進一步訂立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，且正式合作未必會落實。本公司股
東及潛在投資�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代表董事會
恒發洋參控股有限公司
主席兼行政總裁

楊永仁

香�，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楊永仁先生、楊永鋼先生及傅鳳秀女士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
為王忠桐先生、郭琳廣先生及張仲威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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